
編號 修課年級 修課學期 課程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重修自學 預定授課節數

1 高一 上學期 必修 國語文 4 自學輔導班 12

2 高一 上學期 必修 英語文 4 重修專班 24

3 高一 上學期 必修 數學-1班 4 重修專班 24

4 高一 上學期 必修 數學-2班 4 重修專班 24

5 高一 上學期 必修 歷史 2 自學輔導班 6

6 高一 上學期 必修 地理 2 自學輔導班 6

7 高一 上或下學期 必修 資訊科技 2 重修專班 12

8 高一 上學期 必修 體育 2 自學輔導班 6

9 高二 上學期 必修 國語文 4 自學輔導班 12

10 高二 上學期 必修 英語文 4 重修專班 24

11 高二 上學期 必修
數學-1班

（數學A/B）
4 重修專班 24

12 高二 上學期 必修
數學-2班

（數學A）
4 重修專班 24

13 高二 上學期 必修 物理 1 自學輔導班 3

14 高二 上學期 必修 生物 2 自學輔導班 6

15 高二 上學期 選修
物理

力學一
2 重修專班 12

16 高二 上學期 選修
化學

物質與能量
2 重修專班 12

其他注意事項：

◎114學年度／115年度暑假預定重修自學班開課一覽表公告及選課期間為115年5月25日至115年6月7日止。

◎前開列表為預定開課資訊，將以正式開課資訊為準。經學生選課後，原開立專班未達15人者則改為自學輔導班、原開立自學輔導班未達5人者則擬不開班。

彭威銘老師

7/16、7/17、7/18，第1節至第8節。

7/13、7/16、7/17，第1節至第3節、第5節至第7節；

7/20、7/21、7/22，第7節至第8節。

黃先明老師 7/25、7/26，第1節至第6節。

高英耀老師 7/16、7/17，第2節至第7節。

蔡良昇老師

黃詩珊老師

黃木全老師

呂健嘉老師

王泰焜老師

林弘都老師

陳榮吉老師

黃子容老師

宋忠義老師

另行安排授課教室

體育館／風雨球場

另行安排授課教室

7/13、7/17，第1節；

7/20、7/24、8/3、8/10，第7節。

7/16、7/17，第5節至第7節。

7/20、7/21、7/23、7/24，第6節至第9節；

7/27、7/28、7/30、7/31，第6節至第9節。
另行安排授課教室

7/29、7/30、8/3、8/4、8/5、8/6，第7節至第8節。 另行安排授課教室

7/16、7/17、7/18，第2節至第7節；

7/20、7/21、7/22，第7節至第8節。
另行安排授課教室

另行安排授課教室

7/13，第5節至第7節。 另行安排授課教室

7/25、7/26，第1節至第6節。 另行安排授課教室

林皇德老師
7/16、7/17，第8節；

7/20、7/21、7/22、7/23、7/24，第7節至第8節。
另行安排授課教室

邱明瀚老師

115.5.25

114學年度／115年度暑假預定重修自學班開課一覽表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11條、第12條及有關規定，辦理重修專班及自學輔導班、成績評量、成績登錄及學分授予相關事宜；另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學

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第25條）。

二、同學科同學分數之上、下學期平均達及格分數者，即可取得該科上下學期之學分，可不需要報名重修自學班，例如高一上、下學期（兩學期）數學成績平均達及格標準者。

三、原調查意願科目預定時間已經結束，經選填意願科目者，在選課階段始得於校務行政系統操作選課相關作業。請依照各開課時間審慎衡量開課是否重疊（衝堂）！

四、下列有關授課時間則依照114學年度本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為準。

預定授課教師 預定授課時間 預定授課地點

7/27、7/28、7/29、7/30，第7節至第9節；

8/3、8/4、8/5、8/6，第7節至第9節。
另行安排授課教室

蔡東憲老師
7/13，第1節至第8節；7/16，第5節至第8節。

7/18，第1節至第8節；7/19，第5節至第8節。
另行安排授課教室

藝術教育大樓2F201電腦教室

7/13，第5節至第7節；7/16，第2節至第4節。

7/22、7/23、7/24，第7節至第8節。

另行安排授課教室

另行安排授課教室

另行安排授課教室

李佳哲老師


